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２７

证券简称
：

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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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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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一
、

２０１０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０４

，

１８９

，

４６６．４０ ５８１

，

２５１

，

６８１．３７ ３８．３５％

营业利润

７０

，

９２５

，

９６８．７３ ３５

，

９３０

，

２６１．０５ ９７．４０％

利润总额

７０

，

６８９

，

６６８．６４ ３７

，

２４３

，

９５４．３１ ８９．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６

，

４９６

，

３３３．１６ ２６

，

８２２

，

２４９．９５ ７３．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６ ０．０９ ７７．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１７％ ５．１８％ ２．９９％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６６

，

２９３

，

６４３．５４ １

，

０８５

，

３２０

，

５３６．２４ ２５．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８４

，

７２５

，

８８２．９１ ５４７

，

３６７

，

６５７．７５ ６．８３％

股本

２９２

，

４１９

，

４５６．００ １８２

，

７６２

，

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００ ２．９９ －３３．１１％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１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

８０

，

４１８．９５

万元，比去年同比增加

３８．３５％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

好转，公司不断开拓市场，经营业绩大幅上涨；产品销量及单价不断提高，特别是差别化涤纶长丝销售单价较去年

同期上涨幅度很大，使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２

、 报告期内， 营业利润

７

，

０９２．６０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９７．４０％

； 利润总额

７

，

０６８．９７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８９．８０％

；净利润

４

，

６４９．６３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７３．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７７．７８％

，主要原因：

（

１

）报告期内，由于行业景气度的提高，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及使用，提

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差别化涤纶长丝毛利率大幅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性业绩持续看好，营业利润大幅增

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业绩同比增长超过

１３６．７１％

。

（

２

）控股子公司新民化纤及新民高纤购进口设备应付日元借款，由于报告期内人民币对日元的贬值，导致上述

二个控股子公司期末账面产生汇兑损失

４５４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账面汇兑损失

２７７

万元，与去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账面汇兑收益

４９９

万元相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７７６

万元，减幅为

１５５．５１％

。

３

、报告期内，股本

２９

，

２４１．９４５６

万股，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２．００

元，比

去年同期减少

３３．１１％

，主要原因：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共转增

股本

１０

，

９６５．７３

万股所致。

三
、

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柳维特、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克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培新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

0021 84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24

号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0

年
7

月
19

日
（

周一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宜山路
900

号科技开发大楼
A

区
3

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许泓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
关规定

。

7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17

人
，

代表股份总数
135,426,10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20,000,000

股的
61.5573%

。

公司董事
、

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屠勰律师和姚吉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1

、

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

对
《

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

中的监事候选人逐项进行表决
。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135,426,103

股
,

累积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

（

1

）

吴焕群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

135,426,10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

2

）

许叶峰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

135,426,10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上述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当选为本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及表
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

合法有效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
、

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

3

、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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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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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7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应
到监事

3

名
，

实到
3

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

同意选举王晓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7 月 19 日

备查文件
：

1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附
：

王晓波女士简历
王晓波

，

女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48

岁
，

大专学历
。

历任上海天王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
；

现任本公司行政部经
理

、

工会主席
、

职工监事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
808,

817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
：

复星医药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４４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１

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４

股

每股送股数

０．１

股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４

股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０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８

元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一
、

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按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

，

２６９

，

５９４

，

９０９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向利润分配实
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并以非公
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

，

２６９

，

５９４

，

９０９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向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
的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

１

、

持公司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
，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
，

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
（

其中
１

股红股扣税
０．１０

元
）。

２

、

持公司流通股的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

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３

、

持公司流通股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

ＱＦＩＩ

”），

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后

，

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
（

其中
１

股红股扣税
０．１０

元
）；

如
ＱＦＩＩ

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

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
，

请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
（

含当日
）

前填写附件表格并传真至公司
，

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公司
。

三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新
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３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四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分派对象
：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实施办法
：

１

、

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上海申新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流通股的红利由公
司直接派发

。

其余股东所持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２

、

派送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计算机网络

，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
，

按照送转比例直接记入公司股东账
户

。

每位股东按送转比例计算后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
，

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

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
，

则由电脑抽
签派送

。

六
、

股本变动情况表
：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送股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小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５２９

，

１７１

，

８４８ ５２

，

９１７

，

１８５ ２１１

，

６６８

，

７３９ ２６４

，

５８５

，

９２４ ７９３

，

７５７

，

７７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７４０

，

４２３

，

０６１ ７４

，

０４２

，

３０６ ２９６

，

１６９

，

２２５ ３７０

，

２１１

，

５３１ １

，

１１０

，

６３４

，

５９２

股份总额

１

，

２６９

，

５９４

，

９０９ １２６

，

９５９

，

４９１ ５０７

，

８３７

，

９６４ ６３４

，

７９７

，

４５５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七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股摊薄计
算的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１．３１

元
。

八
、

咨询办法
：

联系机构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 址

：

上海市复兴东路
２

号
９

楼
邮 编

：

２０００１０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０７０

传 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０７９

九
、

备查文件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国别（地区）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中国境内联系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签章
：

日 期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
：

联发股份公告编号
：

ＬＦ２０１０－０１１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４０

万股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３７２

号文
《

关于核准江苏联发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

，

７００

万股
，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
５４０

万股
，

网上资金申购
定价发行

２

，

１６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
。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
定价发行的

２

，

１６０

万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市交易
。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

现锁定期将
满

，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

本次向网下配售对象发行的
５４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

单
位

：

股
）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

－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

，

４２４

，

７００

�

－

�

－ ５３

，

４２４

，

７００

２

、境外法人持股

２７

，

４７５

，

３００

�

－

�

－ ２７

，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

、网下配售股份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

－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

－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

－

�

－ １０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
：

联发股份公告编号
：

ＬＦ２０１０－０１２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２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二楼会议室
。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孔祥军先生
。

６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７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９８７７％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保荐代表人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二
）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八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九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

）

表决情况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十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十一
）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８０

，

９１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制定的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累计投票实施细则
》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予以披露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赵辉
、

吕常春律师
３

、

结论性意见
：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
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201 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1 05�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

201 0- 04 0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资金全数到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在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自行车
、

保
健

、

运动器械项目及签订投资协议书
》

的议案
（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2009

年
5

月
22

日刊登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1

、

同意公司在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自行车
、

保健
、

运动器械项目
，

2

、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学金董事长或其书面授权之代理人代表公司签署投资
协议书

、

相关补充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
。

（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

）

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在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自行车保健

、

运动器材项目及签订投资协议书的相关事
项变更

》

的议案
：

1

、

同意该项目增加用地面积为
226,678

平方米
（

折合
340

亩
）。

2

、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学金董事长或其书面授权之代理人代表公司与天津市
静海经济开发区现代自行车产业园签署投资协议书

、

相关补充协议及相关的法律文件
。

（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2009

年
8

月
1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

）

依上述决议
，

公司与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现代自行车产业园
（

高档五金制品产业园
）

于
2009

年
8

月
3

日正式签订投资协议
，

拟投资设立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

项目计划总
投资

40,000

万元
，

分
3

期依次投入
，

一期计划投资
12,000

万元
，

二期计划投资
16,000

万元
，

三期计划投资
12000

万元
。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决议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

相关公告已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公告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
报

）。

同意将原拟投入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扩建运动器材厂项目
"

的资金
10,000

万元转投
入
"

天津信隆一期项目
"

。

依据上述决议
，

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学金董事长已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已与天津信隆实
业有限公司合资方南京华钢五金有限公司签订

《

投资合同
》，

具体明确合资双方的出资方
式

、

出资额及出资时间等相关事项
。

公司作为
"

天津信隆一期项目
"

的主要投资方
，

将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

扩建运动器材厂项目
"

中的
10,000

万元变更用途后投入第一期
；

南京华
钢五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华钢
"

）

作为一期项目的合资方
，

以现金方式投入
2,000

万
元

。

双方约定以分期缴付方式注资
。

合资双方已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依
《

合资合同
》

约定将
第一期资金

5,000

万元及
1,000

万元出资到位
，

并经天津市津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验证
，

出具津联验内字
【

2010

】

第
098

号
《

验资报告
》。

另
，

合资双方依据上述
《

投资合同
》

已于
2010

年
07

月
05

日再次将所余应投入之第二
期资金

5,000

万元及
1,000

万元出资到位
，

并经天津市津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验证
，

出具
津联验内字

【

2010

】

第
306

号
《

验资报告
》。

至此
，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已全数出资到位

。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07

月
0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取得天津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静海分局核发的

JH1002253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
载

：

名 称
：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住 所

：

天津市静海县双塘高档五金制品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签名

：

廖学金
注册资本

：

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

经营范围
：

自行车及部件
、

电动自行车及部件
、

运动器械及部件
、

体育用品
、

玩
具

、

钢管
、

不锈钢管
、

管件加工
、

生产
、

销售
；

金属表面处理
。

（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成立日期
：

二
0

一
0

年三月三十日
营业期限

：

二
0

一
0

年三月三十日至二
0

六
0

年三月二十九日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专责团队将持续积极开展后续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

，

公司
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办理的进展情况

，

并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1

、《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2

、

天津市津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所验资报告津联验内字
【

2010

】

第
306

号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
：

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

000632� � �

公告编号
：

201 0- 21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在福建省福
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5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于
7

月
8

日以传真
、

电话等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

会议应到董事八名
，

实到八名
，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

会议由兰隽董事长主
持

。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

1

、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审议通过
《

胶州湾产业基地南海路道路
等相关工程投资建设合同书

》。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
胶州湾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签订该合同书

。

表决结果
：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议案内容见重大合同公告
。

2

、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审议通过
《

胶州湾产业基地
3#

排水沟及
其北五路

、

北九路
、

北十二路
、

滨河路桥梁工程投资建设合同书
》。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
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胶州湾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签订该合同书

。

表决结果
：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议案内容见重大合同公告
。

特此公告
。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7 月 19 日

证券简称
：

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

000632� �

公告编号
：

201 0－2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合同风险提示
1

、

合同生效条件
：

经双方代表签字
、

盖章后
，

本合同已经生效
。

2

、

合同的履行期限
：

1

年以上
，

其中合同总工期
310

天
。

3

、

对本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

由于本项目建设和结算周期较长
，

该合同履约对公司
2010

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

二
、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2010

年
7

月
18

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乙方
）

与
胶州湾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甲方
）

签订了
《

胶州湾产业基地南海路道路等相关工
程投资建设合同书

》。

该合同是以甲方与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签订的
《

胶州湾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开发
框架合同

》

为基本原则签订的
。

框架合同有关内容参见本公司公告编号为
2010－06

的重大合
同公告

。

本合同是上述框架合同的深化落实
。

三
、

合同主要条款
（

一
）、

工程名称
：

南海路道路及雨水管线
、

西环路道路及雨污管线
、

8#

沟南海路桥
、

9#

沟
南海路桥工程

。

（

二
）、

工程地点
：

青岛胶州湾产业基地
（

三
）、

施工范围
：

具体详见设计文件
（

四
）、

工程工期
：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日内
，

乙方开始组织招投标
、

施工队伍进场
、

安
排临建及其它开工准备工作

（

包括测量放线
、

提交施工组织设计等
）；

经甲
、

乙方及监理工程
师三方共同确认具备开工条件并下达开工令后开始施工

，

合同总工期
310

天
。

（

五
）、

质量要求
：

乙方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
、

山东省
、

青岛市相关工程施工验
收规范组织施工

，

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

（

六
）、

共管资金及履约保证金
：

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书签订前
，

乙方按
《

胶州湾产业基
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合同

》

约定将
1.3

亿元人民币存入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
，

该账户系甲方
和乙方共管账户

。

（

七
）、

工程价款及其调整结算方式
：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方式确定
。

1

、

本合同工程总价款暂定为
（

人民币大写
）：

贰亿叁仟肆佰伍拾壹万元整
（

￥23451

万
元

）。

具体详见
《

南海路道路招标控制价
》、《

南海路雨水管线招标控制价
》、《

西环路道路招标
控制价

》、《

西环路雨污管线招标控制价
》、《

8#

沟南海路桥招标控制价
》

及
《

9#

沟南海路桥招
标控制价

》，

以上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上述工程招标控制价及
其分部

、

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作为乙方招标控制价
，

最终工程总价款以乙方施工单位的
中标价为准

。

2

、

合同价款调整确定方式
(

略
)

。

3

、

本工程最终结算价以胶州市财政
、

审计部门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结算办法最
终确认的工程结算价为准

。

4

、

工程结算期限
：

按
2010

年
3

月
17

日签订的
《

胶州湾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合
同

》

执行
。

（

八
）、

共管账户款项支付办法
：

根据工程进度
，

专款专用
，

将共管账户款项拨付给乙方指定帐户
，

甲方不得设置障碍
。

（

九
）、

工程监理
：

甲方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相应资质的监理公司对本工程进行监理
。

（

十
）、

工程验收
、

移交
（

略
）。

（

十一
）、

大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及财务费用
、

投资收益的支付
根据

《

胶州湾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合同
》

的约定
，

甲方应当按时向乙方支付大市
政基础设施投资

（

即本合同项下的工程结算价款
）

以及财务费用
、

投资收益
。

（

十二
）、

合同还对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违约责任
、

纠纷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

四
、

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

由于项目建设和结算周期较长
，

该合同的履约对公司
2010

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

2

、

本合同的履约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

五
、

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召开
。

会议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规
定

。

会议以
8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一致批准通过了该项合同
。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事先已经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签署该类合同

。

六
、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单项工程建设合同的履行主要存在施工风险

、

资金风险和结算风险
，

据公司分析
，

上述风险均较小
。

七
、

公司承诺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

八
、

备查文件
1

、《

胶州湾产业基地南海路道路等相关工程投资建设合同书
》。

2

、

公司相关董事会决议
。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19 日

证券简称
：

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

000632� �

公告编号
：

201 0－2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合同风险提示
1

、

合同生效条件
：

经双方代表签字
、

盖章后
，

本合同已经生效
。

2

、

合同的履行期限
：

1

年以上
，

其中合同总工期
260

天
。

3

、

对本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

由于本项目建设和结算周期较长
，

该合同履约对公司
2010

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

二
、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2010

年
7

月
18

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乙方
）

与
胶州湾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甲方
）

签订了
《

胶州湾产业基地
3#

排水沟及其北五
路

、

北九路
、

北十二路
、

滨河路桥梁工程投资建设合同书
》。

该合同是以甲方与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签订的
《

胶州湾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开发
框架合同

》

为基本原则签订的
。

框架合同有关内容参见本公司公告编号为
2010－06

的重大合
同公告

。

本合同是上述框架合同的深化落实
。

三
、

合同主要条款
（

一
）、

工程名称
：

3#

排水沟及其北五路
、

北九路
、

北十二路
、

滨河路桥梁工程
。

（

二
）、

工程地点
：

青岛胶州湾产业基地
（

三
）、

施工范围
：

具体详见设计文件
（

四
）、

工程工期
：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日内
，

乙方开始组织招投标
、

施工队伍进场
、

安
排临建及其它开工准备工作

（

包括测量放线
、

提交施工组织设计等
）；

经甲
、

乙方及监理工程
师三方共同确认具备开工条件并下达开工令后开始施工

，

合同总工期
260

天
。

（

五
）、

质量要求
：

乙方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
、

山东省
、

青岛市相关工程施工验
收规范组织施工

，

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

（

六
）、

共管资金及履约保证金
：

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书签订前
，

乙方按
《

胶州湾产业基
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合同

》

约定将
2000

万元人民币存入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
，

该账户系甲
方和乙方共管账户

。

（

七
）、

工程价款及其调整结算方式
：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方式确定
。

1

、

本合同工程总价款暂定为
（

人民币大写
）：

伍仟柒佰叁拾肆万元整
（

￥5734

万元
）。

具体
详见

《

3#

排水沟招标控制价
》、《

3#

排水沟北五路桥招标控制价
》、《

3#

排水沟北九路桥招标控
制价

》、《

3#

排水沟北十二路桥招标控制价
》

及
《

3#

排水沟滨河路桥招标控制价
》，

以上工程招
标控制价编制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上述工程招标控制价及其分部
、

分项工程量清单
综合单价作为乙方招标控制价

，

最终工程总价款以乙方施工单位的中标价为准
。

2

、

合同价款调整确定方式
(

略
)

：

3

、

本工程最终结算价以胶州市财政
、

审计部门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结算办法最
终确认的工程结算价为准

。

4

、

工程结算期限
：

按
2010

年
3

月
17

日签订的
《

胶州湾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合
同

》

执行
。

（

八
）、

共管账户款项支付办法
：

根据工程进度
，

专款专用
，

将共管账户款项拨付给乙方指定账户
，

甲方不得设置障碍
。

（

九
）、

工程监理
：

甲方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相应资质的监理公司对本工程进行监理
。

（

十
）、

工程验收
、

移交
（

略
）：

（

十一
）、

大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及财务费用
、

投资收益的支付
根据

《

胶州湾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合同
》

的约定
，

甲方应当按时向乙方支付大市
政基础设施投资

（

即本合同项下的工程结算价款
）

以及财务费用
、

投资收益
。

（

十二
）、

合同还对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违约责任
、

纠纷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

四
、

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

由于项目建设和结算周期较长
，

该合同的履约对公司
2010

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

2

、

本合同的履约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

五
、

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召开
。

会议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规
定

。

会议以
8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一致批准通过了该项合同
。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事先已经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签署该类合同

。

六
、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单项工程建设合同的履行主要存在施工风险

、

结算风险
，

据公司分析
，

上述风险较
小

。

七
、

公司承诺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

八
、

备查文件
1

、《

胶州湾产业基地
3#

排水沟及其北五路
、

北九路
、

北十二路
、

滨河路桥梁工程投资建
设合同书

》。

2

、

公司相关董事会决议
。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2233� �

证券简称
：

塔牌集团公告编号
：

201 0- 030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
《

章程
》

以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以口头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

关于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

7

月
18

日
，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位
，

实际出席董事
9

位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
<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
备案制度

>

的议案
》。

按照
《

关于要求补充报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的通知
》

(

广东证监
【

2010

】

89

号
)

要求
，

公
司对内幕信息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

：

原
：

第九条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
取内幕信息的人员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2

、

公司全资和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4

、

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

5

、

公司聘请的保荐承销机构
、

会计师事务所
、

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

6

、

法律
、

法规
、

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

修改为
：

第九条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
幕信息的人员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2

、

公司内部任何知悉
、

接触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
；

3

、

任何知悉
、

接触公司内幕信息的外部单位相关人员
（

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师事务所
、

律

师事务所
、

资产评估机构
、

保荐机构
、

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

审批部门
，

定期报告报送单位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交易对手方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等
）；

4

、

其他任何因工作关系
、

执行职务而知悉
、

接触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
；

5

、

法律
、

法规
、

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

同时
，

第十三条中增加
"

在信息披露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内幕知情人名单报广东证
监局备案

"

的条款
。

修改后的
《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备案制度
》

全文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二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及其所属各全资
/

控股子公司
、

分公司对外捐赠行为
，

加强公司对捐
赠事项的管理

，

维护股东
、

债权人及员工利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制定

《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

全文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

信息披露专项检查活动现场
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

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
》、《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相
关工作的公告

》

和广东证监局
《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通知
》

的规定
，

广东证监局于近期对我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

并就检查期间发现的问题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下发了
《

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
》。

公司收到
《

告知书
》

后
，

立即传达给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

，

认真对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
，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整改
，

形成了公司
《

关于信息披
露专项检查活动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

《

公司
<

关于信息披露专项检查活动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2010

年
7

月
》

全文详细
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八日


